[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1]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生产、储存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
办理操作规程

一、申请和受理
（一）申请
经发改、自然资源等部门信息共享，提前介入，一次性告知企业申请材料，避免企业反复跑腿。
符合条件的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企业可通过内蒙古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申报，也可将申请材料纸质件递交政务服务大厅受理窗口进行申请。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申请表可从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门户网站（http://yjglt.nmg.gov.cn/）
政务服务栏目或者“内蒙古政务服务网”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网上服务窗口下载。
申请人应当按规定提交申请材料，提交的申请材料应当完整、清楚，不得涂改，复印件、影印件应当清晰。申请人对提交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二）材料查验和受理
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对申请材料进行查验，并出具查验结论。
受理人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逐项对申请材料进行查验，并对查验结论负责；遇特殊申请受理情况，受理人应当与处室负责人及时沟通协调。
对材料齐全、符合规定形式的申请，出具书面受理文书；对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规定形式的，当场或者1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对不予受理的申请，说明理由并出具书面凭证。
已受理的申请，正式进入审查程序。
二、审查
对已经受理的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申请，指派有关人员或者组织专家对申请文件、资料进行审查，主要从建设项目是否符合国家和当地政府产业政策与布局；是否符合当地政府区域规划、选址是否符合相关标准要求；周边重要场所、区域及居民分布情况，建设项目的设施分布和连续生产经营活动情况及其相互影响情况，安全防范措施是否科学、可行；当地自然条件对建设项目安全生产的影响和安全措施是否科学、可行；主要技术、工艺是否成熟可靠；依托原有生产、储存条件的，其依托条件是否安全可靠等方面进行审查，对不符合《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的审查不予通过；对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审查予以通过，并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8个工作日内出具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呈批。
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文件、资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应急管理部门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对建设项目进行现场核查。建设单位整改现场核查发现的有关问题和修改申请文件、资料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本条规定的期限内。
三、决定
1．处室形成安全条件审查意见，由分管厅领导在2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批，作出是否批准该审查意见的决定。分管厅领导作出决定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出具安全条件审查意见。
2.处室在行政许可工作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资料的整理、归档。

附件：1.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申请材料清单
2.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
申请书









附件1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申请材料清单

1.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申请书及文件；
2.建设项目安全评价报告；
3.建设项目批准、核准或者备案文件和规划相关文件（复制件）；
4.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企业营业执照或者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复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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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申请书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申请单位         建设单位名称              经 办 人          XXX               联系电话          XXX               填写日期          XXX              

12



	申  请  单  位
	名称
	建设单位名称

	
	地址
	X 盟/市(X 旗县) X 园区
	邮政编码
	XX

	
	电子邮箱
	XXX
	经济类型
	XX

	
	联系电话
	XX
	传真电话
	XX

	
	法定代表人
	XX
	安全生产负责人
	XX

	
	申请单位意见：



XX



主要负责人： (签字)       XX              (加盖公章处)
年    月    日

	建 设 项 目 所 在 单 位
	名称
	“申请单位”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

	
	地址
	X 盟/市(X 旗县) X 园区
	邮政编码
	XX

	
	电子邮箱
	XXX
	经济类型
	XX

	
	联系电话
	XX
	传真
	XX

	
	法定代表人
	XX
	安全生产负责人
	XX

	
	建设单位意见：

XX







	主要负责人： (签字)   XX
		(加盖公章处)
年    月      日







	
建设项目可行 性研究单
位
	单位名称
	XX
	联系电话
	XX

	
	通讯地址
	XX
	邮政编码
	XX

	
	法定代表人
	XX
	项目负责人
	XX

	
建设 目安 评价单位
	单位名称
	XX
	联系电话
	XX

	
	通讯地址
	XX
	邮政编码
	XX

	
	资质等级
	XX
	资质证书编号
	XX

	
	法定代表人
	XX
	项目负责人
	XXX

	建设项目基本概况(项目性质、规模等)：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项目类型
	XX

	建设地址
	XX

	总投资
	XX       万元
	安全投资
	XX 万元





	工艺流程简介(包括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 或者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情况)：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技术及来源简介(国内首次使用的化工工艺，其安全可靠性论证情况)：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建设项目主要装置、设施简介：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建设项目生产、储存区周边状况：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申请文件、材料清单(在“□”中用“ √”勾选 )：
□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申请书及文件；
□建设项目安全条件论证报告；
□建设项目安全评价报告；
□建设项目批准、核准或者备案文件和规划相关文件(复制件)；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企业营业执照或者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 书(复制件)。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
申请书填写说明

一、本申请书可以用钢笔、签字笔填写，字迹要清晰、工整； 也可以用打印机打印四号字文本，但“负责人签字”必须由负责人本人用钢笔、签字笔签署姓名。
二、本申请书“申请单位”是指《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 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5号)规定的建设单位，“建设项目所在单位”是指“申请单位”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
三、本申请书封面中，“项目名称”栏， 填写需要政府或者投资主管部门审批或者核准、备案的建设项目名称；“申请单位”栏，填写申请单位“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者“营业执照”、“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上的企业名称。
四、本申请书“申请单位”和“建设项目所在单位”栏目中的“名称”和“地址”，分别填写申请单位和建设项目所在单位“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者“营业执照”、“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上的企业名称和企业住所。未设立分支机构的申请单位，仅填写“申请单位”栏的内容。
五、本申请书“申请单位”和“建设项目所在单位”栏中的“经济类型”，依照国家统计局、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国统字〔2011〕86 号 )，填写企业登记注册类型。
六、本申请书“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单位”栏，“单位名称”和“通讯地址”栏，分别填写承担该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的单位“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的企业名称和住所。
七、本申请书“建设项目安全评价单位”栏，“单位名称”和“通讯地址”栏，分别填写承担该建设项目安全评价的单位“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的企业名称和住所；“资质等级”和“资质证书编号”栏，分别填写承担该建设项目安全评价的单位取得的“安全评价资质证书”上的级别和编号。
八、本申请书“项目类型”栏，按照下列分类进行多项选择性填写:
(一)新建危险化学品生产项目；
(二) 新建危险化学品储存项目；
(三) 改建危险化学品生产项目；
(四) 改建危险化学品储存项目；
(五) 扩建危险化学品生产项目；
(六) 扩建危险化学品储存项目；
(七) 新建伴有危险化学品产生的化工建设项目；
(八) 改建伴有危险化学品产生的化工建设项目；
(九) 扩建伴有危险化学品产生的化工建设项目；
(十) 危险化学品长输管道新建项目；
(十一) 危险化学品长输管道改建项目；
(十二) 危险化学品长输管道扩建项目。
九、本申请书“建设地址”栏，填写建设项目所在地行政区划中 的详细地址。
十、本申请书“总投资”和“安全投资”栏，分别填写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中估算的总投资金额和安全设施投资金额。
十一、本申请书“建设项目生产、储存区周边状况”栏，不在现有企业生产区或者储存区内的建设项目， 仅填写外部情况；在现有企业生产区或者储存区进行改、扩建的建设项目，还需填写建设项目周边现有生产、储存装置状况。
十二、本申请书设置的栏目尺寸，不能满足填写内容的需要时，可自行设置栏目尺寸，但不能改变表格外边距的尺寸； 本申请书设置的栏目中表格数量不能满足填写内容的需要时，可自行设置续表，格式和内容要求应与本申请书的表格一致；申请单位在填写申请书时，申请书封面不编制页码，其他页编制申请书的自然页码。
